汕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汕市监处罚〔2025〕40-108号

当事人：汕头市丹亮牛肉加工场（有限合伙）等69户商事主体（详见附件）：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类型：详见附件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详见附件

住所（住址）：详见附件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详见附件

根据相关线索，汕头市丹亮牛肉加工场（有限合伙）等69家企业长期停业未经营有涉嫌违反《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相关规定的违法行为，本局于2025年4月27日依法对当事人予以立案调查。

经查，当事人系经本局核准登记成立的企业，已连续两个年度（2023年度和2024年度）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同时本局通过当事人核准登记的住所场地核查和邮寄信函均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当事人至今未向登记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上述事实，主要有《汕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协助核实企业申报纳税和社保情况的函》、《国家税务总局汕头市税务局报送协助核实企业申报纳税和社保情况的复函》、《“双随机一公开”行政检查登记表》、双挂号信、当事人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公告信息截图、《违法线索移交函》、《关于协助提供企业登记注册情况的函》、《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等证据为证。以上证据具有一定关联性。

本局于2025年8月15日通过汕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门户网站发布《汕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公告》，告知当事人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和当事人享有陈述、申辩，并可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向本局提出陈述、申辩，未要求举行听证，视为放弃此权利。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的规定，属于《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所指的违法行为。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根据《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四条和第五条的规定，属于《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法定吊销营业执照的情形。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处罚如下：吊销营业执照。

当事人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后，应对其债权债务进行清算，依法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当事人如对本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汕头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汕头市金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附件：汕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吊销企业名单（69家）                                                                    

汕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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